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6927號

原      告  複邦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漢傑 

訴訟代理人  陳介安律師

被      告  陳淑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陳鷹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

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萬伍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為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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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此有民事起訴

狀可按（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

詞辯論期日，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112年6月6日（即首次

調解翌日）起算，亦有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65

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參諸前揭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於112年3月13日與被告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

約），約定原告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

8巷12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出租面積為30.17坪，

每月租金65,000元，代扣10％稅額及補充保費後，每月實付

被告57,128元，押租金則為13萬元，原告並於訂約當日，付

清第1期租金及押租金共187,128元。詎原告委由訴外人以父

創生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以父公司）進行室內設計，現

場實際丈量後，發現面積僅有15.89坪；又系爭房屋之天花

板及牆面，有多處滲水、剝落痕跡，屢經原告催請被告依系

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修繕，被告均未為之，故被告顯有未

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以及未依約處理漏水問題等違約情

事。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之約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

達作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227條、第226

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第5款、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

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1288元、押租金13萬元、懲

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

之損害，並請求就上開請求權基礎之法律關係擇一為有利判

決等語。　　

  ㈡對被告答辯之陳述：原告之員工王俊淵於112年3月10日至現

場係查看周遭環境、坐落、屋況、使用情形、是否符合原告

展示自行車輛等需求，並無被告所指以紅外線測得出租面積

為15.89坪之情事。又被告所指系爭房屋隔間分租乙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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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爭議無關，且系爭租約係由訴外人家合不動產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合公司）居間訂定，在其專業不動產

業者介入處理下，自無所謂面積15.89坪或面積折半之契約

外約定，被告既自承實際交付租賃標的面積僅約一半，即應

負違約責任。

　㈢綜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50,241元及自112年6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權狀面積約30.17坪，隔成左右2間，左側部分前出

租予訴外人曾仲銘，現仍租用中，而被告已告知原告僅出租

系爭房屋右側部分，且須與左側房客分攤水電費，渠等並互

加LINE。又原告之員工王俊淵於112年3月10日至現場以紅外

線測量尺測量面積為15.89坪，回報原告後，原告當日即給

付被告定金3萬元，兩造並於同年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言

明使用範圍依現況交屋，並將臺北市政府61年發照之系爭房

屋竣工圖交王俊淵收執，詎原告委託之家合公司仲介曾品瑄

將租用面積範圍誤寫為30.17坪，自無從歸責於被告。另被

告出租系爭房屋約30年，每次刊登租屋廣告皆載明使用坪數

24坪，如扣除公設20％至30％，並無不符，況多年來從無房

客以此提告。

　㈡原告雖稱系爭房屋漏水，卻未提出相關證據；縱在被告提供

免費裝潢期間即112年3月13日至112年3月26日有漏水情事，

惟此尚不構成解約之要件。況被告已請水電師傅劉俊良修繕

完成，詎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委由仲介表示解約。

　㈢綜上各情，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為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第5

款、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

1288元、押租金13萬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

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被告以前詞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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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茲析述理由如下：

　㈠原告主張雙方透過家合公司仲介，與被告於112年3月13日簽

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為112年3月27

日起至115年3月26日止，每月租金65,000元（含10％扣繳稅

額及補充保費），每月實付被告57,128元，並約定112年3月

13日起至112年3月26日為免租金之裝修期，且原告於訂約當

日付清第1期租金57,128元及押租金13萬元，共計187,128元

（含原告於112年3月10日所付定金3萬元）之事實，有系爭

租約、支票暨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

-2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故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

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

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租人

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

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

423條定有明文。又按「任一方如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各項

約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他方得終

止本契約。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違約方應向他方支付相當

於押租保證金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不得異議」、

「任一方若因本契約書有違約等情事發生致損害他方之權益

時，應賠償他方一切損失及支出之費用﹙包含合理之律師

費、訴訟費﹚」，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第5款亦有明文約

定。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又按民事訴訟

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㈢原告固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條第2項記載：「出租面積：權狀

計約30.17坪」，且被告招租廣告亦為相同表述，然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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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積實際上僅有15.89坪，因認被告顯有未依約交付約定

面積之房屋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

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

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

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

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

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台

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423條所稱「合於

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係以當事人於訂立租賃契約時所

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為其認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參照)。經查，證人即原告公司員工王

俊淵到庭具結證述略以：「（問：你於112年3月10日，是否

受公司指派前去查看屋況？）答：是。」、「（問：你和原

告負責人夫婦於3月10日是否到本件店面由你手持雷射測距

儀測量並且拍照錄影？）答：我當日有拿測距儀測量店面寬

度，及測量牆面是否放得下辦公桌椅，也有拍照錄影，當時

就是我、原告負責人夫婦在場，當時房東有1位在，另外有

房仲曾品瑄在場。」、「（問：當時去看店面時，是否還看

到隔壁店面在營業？）答：有。」、「（問：當時隔壁店面

是否有張貼搬遷、停業或類似的公告？或有要搬走的跡

象？）答：沒有。」、「（問：當時你們認為所承租的範圍

是否有包含隔壁店面？證人王俊淵答）答：我們認為沒

有。」、「（問：當時你們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就只有房

東、房仲所帶看的該搬空的店面部分？）答：是。」、

「（問：既然如此，你們當時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足夠供

你們營業？）答：勉強夠用。」、「（問：你們公司之前承

租過幾次辦公室及店面？）答：辦公室2次，但沒有承租過

店面。」、「（問：我【按即被告】於3月13日與原告簽約

前，是否有先告知水電分表的度數給原告？）答：當天房東

有告知要跟隔壁店面分水電費，並有告知要我們跟隔壁店面

去確認要如何分攤水電費。」等語（見本院卷第25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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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證人即仲介系爭房屋之家合公司人員曾品瑄亦到庭具

結證述略以：「（問：原告現場查看屋況，你是否陪

同？...）答：有陪同...」、「（問：簽約前，是有名叫威

廉者持雷射測距儀，測量房屋坪數尺吋？測量後，他有無向

原告報告，原告有無意見？系爭租約是測量後才簽的？）

答：有。該叫威廉之人就是剛才在庭的證人王俊淵，證人王

俊淵有在場測量，原告的負責人有問證人王俊淵是否ＯＫ，

證人王俊淵說ＯＫ，原告的負責人當時沒有說什麼。系爭租

約是在測量之後才簽約的。」、「（問：原告負責人於3月1

0日於證人王俊淵測量後有無告訴證人王俊淵房子租屋這件

事情全權交給證人王俊淵處理？）答：有。我在現場有聽

到。」等語（見本院卷第264-268頁），依上開證人證言可

知，原告負責人夫婦於承租前有帶同員工王俊淵到場實地查

看欲承租之系爭房屋，且由證人王俊淵拿測距儀進行測量，

且所看之承租範圍就是系爭房屋，範圍亦足供原告營業等情

均足是認，堪認兩造就所認知之承租範圍、實際使用面積之

意思表示均屬合致，被告並無未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情

形，因此原告此部分主張，洵非可採。至原告所稱依系爭租

約記載：「出租面積：權狀計約30.17坪」，故被告所交付

房屋面積不足云云。然查，權狀登記面積與實際使用面積本

來就不相同，此為具一般正常知識經驗之人均知之理，且原

告公司並非第1次承租房屋，甚且有實際到場實地查看欲承

租之系爭房屋，並由員工現地拿測距儀進行測量，是原告此

部分所辯顯非可採，至系爭租約文字記載縱非明確，亦無非

記載有無疏誤，並不影響當事人於訂立系爭租約時所預設之

共同主觀之認知，均併予敘明。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顯有未依約處理漏水問題之違約情事云云。

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

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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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

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423條及第430條

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租賃物須修繕時，依民法第430條之

規定，租賃關係並不當然消滅，必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負

擔修繕義務之出租人修繕，而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

者，承租人始得終止契約。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催告他方

履行給付義務，應定相當期限，如揆諸實際，勢所難能，則

其所定履行之期限，顯不相當，自不能藉此而謂契約業已合

法終止。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亦約定：「任一方如違反或不

履行本契約各項約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

正者，他方得終止本契約。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違約方應

向他方支付相當於押租保證金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

不得異議」，有系爭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頁），是

依前揭規定及系爭租約約定，原告如以系爭房屋存有漏水，

應由被告負責修繕為由，終止系爭租約時，仍應定相當之期

限催告，且期限是否相當，仍應衡酌系爭房屋現況及修繕之

難易等情定之。惟查，依原告所發之律師函係記載：「委託

人公司依據租賃契約第6條，嚴正催告台端應於文到後7日內

就違建無法裝修與出租坪數不足等事項改正，逾期未獲台端

善意回應，則依法終止上開租賃契約，...」，此有112年4

月10日112年中理字第04001號函可按（見本院卷第49頁），

顯然並無定相當之期限催告漏水修繕之記載；且縱認有催告

之意思，就漏水修繕而言，此等短暫期間是否足認屬相當之

期限，亦有疑義；況被告亦表明系爭房屋彼時已完成修繕，

並提出修繕後照片供參（見本院卷第283-289頁），核與證

人曾品瑄具結證述：「被告這邊有積極要去做修繕，後來被

告說他們已經有修繕處理完成，但原告認為是沒有處理完

成，所以當時我有建議說是否要找第三方來做鑑定，結果原

告說不要，所以就變成目前的狀況。」、「被告有傳他說修

繕後的照片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265-266、268頁）相

符，且證人王俊淵亦稱：「（問：我【按即被告】記得你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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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漏水後，我2日後就修復？）答：我跟你說了好幾次，

應該有3次，每次房東都說修復，但我去看了都沒有修復，

另稱好像有傳一些影像，但去看了都沒有修復。」等語（見

本院卷第260頁），堪認被告確有進行修繕，則倘原告有繼

續承租使用系爭房屋之意願，自可與被告約定時間勘查、確

認漏水修繕之成果及現況，並進而達到修繕後繼續使用系爭

房屋之目的，且雙方已然簽約，原告既未定相當期限催告修

繕，即透過律師函以其他事由表示將終止之意思，且被告實

有進行修繕並非未進行修繕，核原告所為，要與民法430條

之規定及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約定不符，應不生催告修繕及

合法終止系爭租約之效力。

　㈣承上開㈡及㈢之說明，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227條、第226條

規定、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

已付租金57,1288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

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難謂有據，洵非可採。

　㈤關於押租金部分：

　　按押租金（即履約保證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

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

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

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

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押租金依其性質與內

容乃承租人為擔保其尚未發生之租金債務與債務不履行損害

賠償債務之目的，將一定數額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

權，依約移轉於出租人，出租人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無

不履行其債務、且返還租賃物之停止條件成就時，即負有將

押租金全額返還承租人之義務。故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

已返還租賃物後，出租人即被告即負有返還承租人押租金之

義務。次按「若乙方【按即原告】提前終止租約必須至少1

個月前以書面、通訊軟體或簡訊告知甲方，並賠償甲方1個

月租金同額之懲罰性違約金。若乙方提前告知終止，合約終

止日前仍必需支付該月租金（租金以日計算，多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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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甚明。又依原告前揭律師

函尚難認有所載違約事項等合法終止事由，已如前述。惟原

告既然已將鑰匙留置在仲介系爭房屋之家合公司處而以客觀

上之行為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應認原告已有表示終止系

爭租約之意，且原告亦已於112年4月27日取回鑰匙，此有被

告簽收鑰匙照片可證（見本院卷第305頁），故堪認原告上

開將鑰匙留置在仲介公司之行為，係屬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

之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惟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原

告自仍需負上開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之違約責任。又被告已

自陳：原告理應給付第1個月的租金及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

金（1個月租金），故押租金13萬元要扣除相當於1個月租金

65,000元（按即違約金之意），所以我們只需退還押租金6

5,000元等語甚明，參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堪認被

告所為答辯，核屬有據，故應認原告依系爭租約僅得請求被

告應返還押租金65,000元，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㈥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

率；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2

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

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6月6日

（即首次調解翌日，見本院卷第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

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5,000

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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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

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仁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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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6927號
原      告  複邦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漢傑  
訴訟代理人  陳介安律師
被      告  陳淑滿  








兼上一人之
訴訟代理人  陳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此有民事起訴狀可按（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112年6月6日（即首次調解翌日）起算，亦有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65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參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於112年3月13日與被告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原告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8巷12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出租面積為30.17坪，每月租金65,000元，代扣10％稅額及補充保費後，每月實付被告57,128元，押租金則為13萬元，原告並於訂約當日，付清第1期租金及押租金共187,128元。詎原告委由訴外人以父創生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以父公司）進行室內設計，現場實際丈量後，發現面積僅有15.89坪；又系爭房屋之天花板及牆面，有多處滲水、剝落痕跡，屢經原告催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修繕，被告均未為之，故被告顯有未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以及未依約處理漏水問題等違約情事。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之約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第5款、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1288元、押租金13萬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並請求就上開請求權基礎之法律關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　　
  ㈡對被告答辯之陳述：原告之員工王俊淵於112年3月10日至現場係查看周遭環境、坐落、屋況、使用情形、是否符合原告展示自行車輛等需求，並無被告所指以紅外線測得出租面積為15.89坪之情事。又被告所指系爭房屋隔間分租乙事，與本件爭議無關，且系爭租約係由訴外人家合不動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合公司）居間訂定，在其專業不動產業者介入處理下，自無所謂面積15.89坪或面積折半之契約外約定，被告既自承實際交付租賃標的面積僅約一半，即應負違約責任。
　㈢綜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50,241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權狀面積約30.17坪，隔成左右2間，左側部分前出租予訴外人曾仲銘，現仍租用中，而被告已告知原告僅出租系爭房屋右側部分，且須與左側房客分攤水電費，渠等並互加LINE。又原告之員工王俊淵於112年3月10日至現場以紅外線測量尺測量面積為15.89坪，回報原告後，原告當日即給付被告定金3萬元，兩造並於同年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言明使用範圍依現況交屋，並將臺北市政府61年發照之系爭房屋竣工圖交王俊淵收執，詎原告委託之家合公司仲介曾品瑄將租用面積範圍誤寫為30.17坪，自無從歸責於被告。另被告出租系爭房屋約30年，每次刊登租屋廣告皆載明使用坪數24坪，如扣除公設20％至30％，並無不符，況多年來從無房客以此提告。
　㈡原告雖稱系爭房屋漏水，卻未提出相關證據；縱在被告提供免費裝潢期間即112年3月13日至112年3月26日有漏水情事，惟此尚不構成解約之要件。況被告已請水電師傅劉俊良修繕完成，詎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委由仲介表示解約。
　㈢綜上各情，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為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第5款、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1288元、押租金13萬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被告以前詞置辯，茲析述理由如下：
　㈠原告主張雙方透過家合公司仲介，與被告於112年3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為112年3月27日起至115年3月26日止，每月租金65,000元（含10％扣繳稅額及補充保費），每月實付被告57,128元，並約定112年3月13日起至112年3月26日為免租金之裝修期，且原告於訂約當日付清第1期租金57,128元及押租金13萬元，共計187,128元（含原告於112年3月10日所付定金3萬元）之事實，有系爭租約、支票暨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故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又按「任一方如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各項約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他方得終止本契約。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違約方應向他方支付相當於押租保證金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不得異議」、「任一方若因本契約書有違約等情事發生致損害他方之權益時，應賠償他方一切損失及支出之費用﹙包含合理之律師費、訴訟費﹚」，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第5款亦有明文約定。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㈢原告固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條第2項記載：「出租面積：權狀計約30.17坪」，且被告招租廣告亦為相同表述，然系爭房屋面積實際上僅有15.89坪，因認被告顯有未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423條所稱「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係以當事人於訂立租賃契約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為其認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參照)。經查，證人即原告公司員工王俊淵到庭具結證述略以：「（問：你於112年3月10日，是否受公司指派前去查看屋況？）答：是。」、「（問：你和原告負責人夫婦於3月10日是否到本件店面由你手持雷射測距儀測量並且拍照錄影？）答：我當日有拿測距儀測量店面寬度，及測量牆面是否放得下辦公桌椅，也有拍照錄影，當時就是我、原告負責人夫婦在場，當時房東有1位在，另外有房仲曾品瑄在場。」、「（問：當時去看店面時，是否還看到隔壁店面在營業？）答：有。」、「（問：當時隔壁店面是否有張貼搬遷、停業或類似的公告？或有要搬走的跡象？）答：沒有。」、「（問：當時你們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有包含隔壁店面？證人王俊淵答）答：我們認為沒有。」、「（問：當時你們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就只有房東、房仲所帶看的該搬空的店面部分？）答：是。」、「（問：既然如此，你們當時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足夠供你們營業？）答：勉強夠用。」、「（問：你們公司之前承租過幾次辦公室及店面？）答：辦公室2次，但沒有承租過店面。」、「（問：我【按即被告】於3月13日與原告簽約前，是否有先告知水電分表的度數給原告？）答：當天房東有告知要跟隔壁店面分水電費，並有告知要我們跟隔壁店面去確認要如何分攤水電費。」等語（見本院卷第256-263頁），證人即仲介系爭房屋之家合公司人員曾品瑄亦到庭具結證述略以：「（問：原告現場查看屋況，你是否陪同？...）答：有陪同...」、「（問：簽約前，是有名叫威廉者持雷射測距儀，測量房屋坪數尺吋？測量後，他有無向原告報告，原告有無意見？系爭租約是測量後才簽的？）答：有。該叫威廉之人就是剛才在庭的證人王俊淵，證人王俊淵有在場測量，原告的負責人有問證人王俊淵是否ＯＫ，證人王俊淵說ＯＫ，原告的負責人當時沒有說什麼。系爭租約是在測量之後才簽約的。」、「（問：原告負責人於3月10日於證人王俊淵測量後有無告訴證人王俊淵房子租屋這件事情全權交給證人王俊淵處理？）答：有。我在現場有聽到。」等語（見本院卷第264-268頁），依上開證人證言可知，原告負責人夫婦於承租前有帶同員工王俊淵到場實地查看欲承租之系爭房屋，且由證人王俊淵拿測距儀進行測量，且所看之承租範圍就是系爭房屋，範圍亦足供原告營業等情均足是認，堪認兩造就所認知之承租範圍、實際使用面積之意思表示均屬合致，被告並無未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情形，因此原告此部分主張，洵非可採。至原告所稱依系爭租約記載：「出租面積：權狀計約30.17坪」，故被告所交付房屋面積不足云云。然查，權狀登記面積與實際使用面積本來就不相同，此為具一般正常知識經驗之人均知之理，且原告公司並非第1次承租房屋，甚且有實際到場實地查看欲承租之系爭房屋，並由員工現地拿測距儀進行測量，是原告此部分所辯顯非可採，至系爭租約文字記載縱非明確，亦無非記載有無疏誤，並不影響當事人於訂立系爭租約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均併予敘明。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顯有未依約處理漏水問題之違約情事云云。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423條及第430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租賃物須修繕時，依民法第430條之規定，租賃關係並不當然消滅，必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負擔修繕義務之出租人修繕，而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始得終止契約。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催告他方履行給付義務，應定相當期限，如揆諸實際，勢所難能，則其所定履行之期限，顯不相當，自不能藉此而謂契約業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亦約定：「任一方如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各項約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他方得終止本契約。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違約方應向他方支付相當於押租保證金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不得異議」，有系爭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頁），是依前揭規定及系爭租約約定，原告如以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應由被告負責修繕為由，終止系爭租約時，仍應定相當之期限催告，且期限是否相當，仍應衡酌系爭房屋現況及修繕之難易等情定之。惟查，依原告所發之律師函係記載：「委託人公司依據租賃契約第6條，嚴正催告台端應於文到後7日內就違建無法裝修與出租坪數不足等事項改正，逾期未獲台端善意回應，則依法終止上開租賃契約，...」，此有112年4月10日112年中理字第04001號函可按（見本院卷第49頁），顯然並無定相當之期限催告漏水修繕之記載；且縱認有催告之意思，就漏水修繕而言，此等短暫期間是否足認屬相當之期限，亦有疑義；況被告亦表明系爭房屋彼時已完成修繕，並提出修繕後照片供參（見本院卷第283-289頁），核與證人曾品瑄具結證述：「被告這邊有積極要去做修繕，後來被告說他們已經有修繕處理完成，但原告認為是沒有處理完成，所以當時我有建議說是否要找第三方來做鑑定，結果原告說不要，所以就變成目前的狀況。」、「被告有傳他說修繕後的照片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265-266、268頁）相符，且證人王俊淵亦稱：「（問：我【按即被告】記得你跟我說漏水後，我2日後就修復？）答：我跟你說了好幾次，應該有3次，每次房東都說修復，但我去看了都沒有修復，另稱好像有傳一些影像，但去看了都沒有修復。」等語（見本院卷第260頁），堪認被告確有進行修繕，則倘原告有繼續承租使用系爭房屋之意願，自可與被告約定時間勘查、確認漏水修繕之成果及現況，並進而達到修繕後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目的，且雙方已然簽約，原告既未定相當期限催告修繕，即透過律師函以其他事由表示將終止之意思，且被告實有進行修繕並非未進行修繕，核原告所為，要與民法430條之規定及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約定不符，應不生催告修繕及合法終止系爭租約之效力。
　㈣承上開㈡及㈢之說明，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定、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1288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難謂有據，洵非可採。
　㈤關於押租金部分：
　　按押租金（即履約保證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押租金依其性質與內容乃承租人為擔保其尚未發生之租金債務與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債務之目的，將一定數額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依約移轉於出租人，出租人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無不履行其債務、且返還租賃物之停止條件成就時，即負有將押租金全額返還承租人之義務。故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已返還租賃物後，出租人即被告即負有返還承租人押租金之義務。次按「若乙方【按即原告】提前終止租約必須至少1個月前以書面、通訊軟體或簡訊告知甲方，並賠償甲方1個月租金同額之懲罰性違約金。若乙方提前告知終止，合約終止日前仍必需支付該月租金（租金以日計算，多退少補）」，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甚明。又依原告前揭律師函尚難認有所載違約事項等合法終止事由，已如前述。惟原告既然已將鑰匙留置在仲介系爭房屋之家合公司處而以客觀上之行為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應認原告已有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且原告亦已於112年4月27日取回鑰匙，此有被告簽收鑰匙照片可證（見本院卷第305頁），故堪認原告上開將鑰匙留置在仲介公司之行為，係屬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之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惟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原告自仍需負上開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之違約責任。又被告已自陳：原告理應給付第1個月的租金及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1個月租金），故押租金13萬元要扣除相當於1個月租金65,000元（按即違約金之意），所以我們只需退還押租金65,000元等語甚明，參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堪認被告所為答辯，核屬有據，故應認原告依系爭租約僅得請求被告應返還押租金65,000元，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㈥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6月6日（即首次調解翌日，見本院卷第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仁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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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
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萬伍仟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為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此有民事起訴狀
    可按（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
    辯論期日，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112年6月6日（即首次調
    解翌日）起算，亦有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65頁
    ），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參諸前揭規
    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於112年3月13日與被告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
    約），約定原告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
    8巷12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出租面積為30.17坪，
    每月租金65,000元，代扣10％稅額及補充保費後，每月實付
    被告57,128元，押租金則為13萬元，原告並於訂約當日，付
    清第1期租金及押租金共187,128元。詎原告委由訴外人以父
    創生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以父公司）進行室內設計，現
    場實際丈量後，發現面積僅有15.89坪；又系爭房屋之天花
    板及牆面，有多處滲水、剝落痕跡，屢經原告催請被告依系
    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修繕，被告均未為之，故被告顯有未
    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以及未依約處理漏水問題等違約情
    事。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之約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
    達作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227條、第226
    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第5款、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
    ，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1288元、押租金13萬元、懲罰
    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
    損害，並請求就上開請求權基礎之法律關係擇一為有利判決
    等語。　　
  ㈡對被告答辯之陳述：原告之員工王俊淵於112年3月10日至現
    場係查看周遭環境、坐落、屋況、使用情形、是否符合原告
    展示自行車輛等需求，並無被告所指以紅外線測得出租面積
    為15.89坪之情事。又被告所指系爭房屋隔間分租乙事，與
    本件爭議無關，且系爭租約係由訴外人家合不動產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合公司）居間訂定，在其專業不動產
    業者介入處理下，自無所謂面積15.89坪或面積折半之契約
    外約定，被告既自承實際交付租賃標的面積僅約一半，即應
    負違約責任。
　㈢綜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50,241元及自112年6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權狀面積約30.17坪，隔成左右2間，左側部分前出
    租予訴外人曾仲銘，現仍租用中，而被告已告知原告僅出租
    系爭房屋右側部分，且須與左側房客分攤水電費，渠等並互
    加LINE。又原告之員工王俊淵於112年3月10日至現場以紅外
    線測量尺測量面積為15.89坪，回報原告後，原告當日即給
    付被告定金3萬元，兩造並於同年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言
    明使用範圍依現況交屋，並將臺北市政府61年發照之系爭房
    屋竣工圖交王俊淵收執，詎原告委託之家合公司仲介曾品瑄
    將租用面積範圍誤寫為30.17坪，自無從歸責於被告。另被
    告出租系爭房屋約30年，每次刊登租屋廣告皆載明使用坪數
    24坪，如扣除公設20％至30％，並無不符，況多年來從無房客
    以此提告。
　㈡原告雖稱系爭房屋漏水，卻未提出相關證據；縱在被告提供
    免費裝潢期間即112年3月13日至112年3月26日有漏水情事，
    惟此尚不構成解約之要件。況被告已請水電師傅劉俊良修繕
    完成，詎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委由仲介表示解約。
　㈢綜上各情，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為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第5
    款、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
    1288元、押租金13萬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
    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被告以前詞置
    辯，茲析述理由如下：
　㈠原告主張雙方透過家合公司仲介，與被告於112年3月13日簽
    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為112年3月27
    日起至115年3月26日止，每月租金65,000元（含10％扣繳稅
    額及補充保費），每月實付被告57,128元，並約定112年3月
    13日起至112年3月26日為免租金之裝修期，且原告於訂約當
    日付清第1期租金57,128元及押租金13萬元，共計187,128元
    （含原告於112年3月10日所付定金3萬元）之事實，有系爭
    租約、支票暨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
    -2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故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
    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
    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租人
    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
    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
    423條定有明文。又按「任一方如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各項
    約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他方得終
    止本契約。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違約方應向他方支付相當
    於押租保證金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不得異議」、「
    任一方若因本契約書有違約等情事發生致損害他方之權益時
    ，應賠償他方一切損失及支出之費用﹙包含合理之律師費、
    訴訟費﹚」，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第5款亦有明文約定。末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㈢原告固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條第2項記載：「出租面積：權狀
    計約30.17坪」，且被告招租廣告亦為相同表述，然系爭房
    屋面積實際上僅有15.89坪，因認被告顯有未依約交付約定
    面積之房屋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
    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
    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
    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
    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
    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台
    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423條所稱「合於
    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係以當事人於訂立租賃契約時所
    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為其認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參照)。經查，證人即原告公司員工王
    俊淵到庭具結證述略以：「（問：你於112年3月10日，是否
    受公司指派前去查看屋況？）答：是。」、「（問：你和原
    告負責人夫婦於3月10日是否到本件店面由你手持雷射測距
    儀測量並且拍照錄影？）答：我當日有拿測距儀測量店面寬
    度，及測量牆面是否放得下辦公桌椅，也有拍照錄影，當時
    就是我、原告負責人夫婦在場，當時房東有1位在，另外有
    房仲曾品瑄在場。」、「（問：當時去看店面時，是否還看
    到隔壁店面在營業？）答：有。」、「（問：當時隔壁店面
    是否有張貼搬遷、停業或類似的公告？或有要搬走的跡象？
    ）答：沒有。」、「（問：當時你們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
    有包含隔壁店面？證人王俊淵答）答：我們認為沒有。」、
    「（問：當時你們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就只有房東、房仲
    所帶看的該搬空的店面部分？）答：是。」、「（問：既然
    如此，你們當時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足夠供你們營業？）
    答：勉強夠用。」、「（問：你們公司之前承租過幾次辦公
    室及店面？）答：辦公室2次，但沒有承租過店面。」、「
    （問：我【按即被告】於3月13日與原告簽約前，是否有先
    告知水電分表的度數給原告？）答：當天房東有告知要跟隔
    壁店面分水電費，並有告知要我們跟隔壁店面去確認要如何
    分攤水電費。」等語（見本院卷第256-263頁），證人即仲
    介系爭房屋之家合公司人員曾品瑄亦到庭具結證述略以：「
    （問：原告現場查看屋況，你是否陪同？...）答：有陪同.
    ..」、「（問：簽約前，是有名叫威廉者持雷射測距儀，測
    量房屋坪數尺吋？測量後，他有無向原告報告，原告有無意
    見？系爭租約是測量後才簽的？）答：有。該叫威廉之人就
    是剛才在庭的證人王俊淵，證人王俊淵有在場測量，原告的
    負責人有問證人王俊淵是否ＯＫ，證人王俊淵說ＯＫ，原告的負
    責人當時沒有說什麼。系爭租約是在測量之後才簽約的。」
    、「（問：原告負責人於3月10日於證人王俊淵測量後有無
    告訴證人王俊淵房子租屋這件事情全權交給證人王俊淵處理
    ？）答：有。我在現場有聽到。」等語（見本院卷第264-26
    8頁），依上開證人證言可知，原告負責人夫婦於承租前有
    帶同員工王俊淵到場實地查看欲承租之系爭房屋，且由證人
    王俊淵拿測距儀進行測量，且所看之承租範圍就是系爭房屋
    ，範圍亦足供原告營業等情均足是認，堪認兩造就所認知之
    承租範圍、實際使用面積之意思表示均屬合致，被告並無未
    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情形，因此原告此部分主張，洵非
    可採。至原告所稱依系爭租約記載：「出租面積：權狀計約
    30.17坪」，故被告所交付房屋面積不足云云。然查，權狀
    登記面積與實際使用面積本來就不相同，此為具一般正常知
    識經驗之人均知之理，且原告公司並非第1次承租房屋，甚
    且有實際到場實地查看欲承租之系爭房屋，並由員工現地拿
    測距儀進行測量，是原告此部分所辯顯非可採，至系爭租約
    文字記載縱非明確，亦無非記載有無疏誤，並不影響當事人
    於訂立系爭租約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均併予敘明。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顯有未依約處理漏水問題之違約情事云云。
    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
    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
    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
    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423條及第430條
    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租賃物須修繕時，依民法第430條之
    規定，租賃關係並不當然消滅，必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負
    擔修繕義務之出租人修繕，而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
    ，承租人始得終止契約。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催告他方履
    行給付義務，應定相當期限，如揆諸實際，勢所難能，則其
    所定履行之期限，顯不相當，自不能藉此而謂契約業已合法
    終止。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亦約定：「任一方如違反或不履
    行本契約各項約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
    者，他方得終止本契約。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違約方應向
    他方支付相當於押租保證金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不
    得異議」，有系爭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頁），是依
    前揭規定及系爭租約約定，原告如以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應
    由被告負責修繕為由，終止系爭租約時，仍應定相當之期限
    催告，且期限是否相當，仍應衡酌系爭房屋現況及修繕之難
    易等情定之。惟查，依原告所發之律師函係記載：「委託人
    公司依據租賃契約第6條，嚴正催告台端應於文到後7日內就
    違建無法裝修與出租坪數不足等事項改正，逾期未獲台端善
    意回應，則依法終止上開租賃契約，...」，此有112年4月1
    0日112年中理字第04001號函可按（見本院卷第49頁），顯
    然並無定相當之期限催告漏水修繕之記載；且縱認有催告之
    意思，就漏水修繕而言，此等短暫期間是否足認屬相當之期
    限，亦有疑義；況被告亦表明系爭房屋彼時已完成修繕，並
    提出修繕後照片供參（見本院卷第283-289頁），核與證人
    曾品瑄具結證述：「被告這邊有積極要去做修繕，後來被告
    說他們已經有修繕處理完成，但原告認為是沒有處理完成，
    所以當時我有建議說是否要找第三方來做鑑定，結果原告說
    不要，所以就變成目前的狀況。」、「被告有傳他說修繕後
    的照片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265-266、268頁）相符，且
    證人王俊淵亦稱：「（問：我【按即被告】記得你跟我說漏
    水後，我2日後就修復？）答：我跟你說了好幾次，應該有3
    次，每次房東都說修復，但我去看了都沒有修復，另稱好像
    有傳一些影像，但去看了都沒有修復。」等語（見本院卷第
    260頁），堪認被告確有進行修繕，則倘原告有繼續承租使
    用系爭房屋之意願，自可與被告約定時間勘查、確認漏水修
    繕之成果及現況，並進而達到修繕後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目
    的，且雙方已然簽約，原告既未定相當期限催告修繕，即透
    過律師函以其他事由表示將終止之意思，且被告實有進行修
    繕並非未進行修繕，核原告所為，要與民法430條之規定及
    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約定不符，應不生催告修繕及合法終止
    系爭租約之效力。
　㈣承上開㈡及㈢之說明，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
    定、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
    付租金57,1288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
    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難謂有據，洵非可採。
　㈤關於押租金部分：
　　按押租金（即履約保證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
    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
    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
    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
    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押租金依其性質與內
    容乃承租人為擔保其尚未發生之租金債務與債務不履行損害
    賠償債務之目的，將一定數額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
    ，依約移轉於出租人，出租人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無不
    履行其債務、且返還租賃物之停止條件成就時，即負有將押
    租金全額返還承租人之義務。故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已
    返還租賃物後，出租人即被告即負有返還承租人押租金之義
    務。次按「若乙方【按即原告】提前終止租約必須至少1個
    月前以書面、通訊軟體或簡訊告知甲方，並賠償甲方1個月
    租金同額之懲罰性違約金。若乙方提前告知終止，合約終止
    日前仍必需支付該月租金（租金以日計算，多退少補）」，
    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甚明。又依原告前揭律師函尚難認
    有所載違約事項等合法終止事由，已如前述。惟原告既然已
    將鑰匙留置在仲介系爭房屋之家合公司處而以客觀上之行為
    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應認原告已有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
    意，且原告亦已於112年4月27日取回鑰匙，此有被告簽收鑰
    匙照片可證（見本院卷第305頁），故堪認原告上開將鑰匙
    留置在仲介公司之行為，係屬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之終止系
    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惟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原告自仍需
    負上開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之違約責任。又被告已自陳：原
    告理應給付第1個月的租金及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1個月
    租金），故押租金13萬元要扣除相當於1個月租金65,000元
    （按即違約金之意），所以我們只需退還押租金65,000元等
    語甚明，參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堪認被告所為答辯
    ，核屬有據，故應認原告依系爭租約僅得請求被告應返還押
    租金65,000元，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㈥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
    率；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2
    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
    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6月6日（
    即首次調解翌日，見本院卷第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
    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5,000
    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
    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仁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北簡字第6927號
原      告  複邦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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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介安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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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為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50,24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此有民事起訴狀可按（見本院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減縮利息起算日為：自112年6月6日（即首次調解翌日）起算，亦有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65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參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於112年3月13日與被告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原告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為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8巷12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出租面積為30.17坪，每月租金65,000元，代扣10％稅額及補充保費後，每月實付被告57,128元，押租金則為13萬元，原告並於訂約當日，付清第1期租金及押租金共187,128元。詎原告委由訴外人以父創生設計整合有限公司（下稱以父公司）進行室內設計，現場實際丈量後，發現面積僅有15.89坪；又系爭房屋之天花板及牆面，有多處滲水、剝落痕跡，屢經原告催請被告依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修繕，被告均未為之，故被告顯有未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以及未依約處理漏水問題等違約情事。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之約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作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第5款、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1288元、押租金13萬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並請求就上開請求權基礎之法律關係擇一為有利判決等語。　　
  ㈡對被告答辯之陳述：原告之員工王俊淵於112年3月10日至現場係查看周遭環境、坐落、屋況、使用情形、是否符合原告展示自行車輛等需求，並無被告所指以紅外線測得出租面積為15.89坪之情事。又被告所指系爭房屋隔間分租乙事，與本件爭議無關，且系爭租約係由訴外人家合不動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合公司）居間訂定，在其專業不動產業者介入處理下，自無所謂面積15.89坪或面積折半之契約外約定，被告既自承實際交付租賃標的面積僅約一半，即應負違約責任。
　㈢綜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50,241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權狀面積約30.17坪，隔成左右2間，左側部分前出租予訴外人曾仲銘，現仍租用中，而被告已告知原告僅出租系爭房屋右側部分，且須與左側房客分攤水電費，渠等並互加LINE。又原告之員工王俊淵於112年3月10日至現場以紅外線測量尺測量面積為15.89坪，回報原告後，原告當日即給付被告定金3萬元，兩造並於同年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言明使用範圍依現況交屋，並將臺北市政府61年發照之系爭房屋竣工圖交王俊淵收執，詎原告委託之家合公司仲介曾品瑄將租用面積範圍誤寫為30.17坪，自無從歸責於被告。另被告出租系爭房屋約30年，每次刊登租屋廣告皆載明使用坪數24坪，如扣除公設20％至30％，並無不符，況多年來從無房客以此提告。
　㈡原告雖稱系爭房屋漏水，卻未提出相關證據；縱在被告提供免費裝潢期間即112年3月13日至112年3月26日有漏水情事，惟此尚不構成解約之要件。況被告已請水電師傅劉俊良修繕完成，詎原告於112年3月27日委由仲介表示解約。
　㈢綜上各情，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為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定、系爭租約第3條第5款、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1288元、押租金13萬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等情，業經被告以前詞置辯，茲析述理由如下：
　㈠原告主張雙方透過家合公司仲介，與被告於112年3月13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為112年3月27日起至115年3月26日止，每月租金65,000元（含10％扣繳稅額及補充保費），每月實付被告57,128元，並約定112年3月13日起至112年3月26日為免租金之裝修期，且原告於訂約當日付清第1期租金57,128元及押租金13萬元，共計187,128元（含原告於112年3月10日所付定金3萬元）之事實，有系爭租約、支票暨台幣付款交易證明單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故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
　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又按「任一方如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各項約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他方得終止本契約。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違約方應向他方支付相當於押租保證金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不得異議」、「任一方若因本契約書有違約等情事發生致損害他方之權益時，應賠償他方一切損失及支出之費用﹙包含合理之律師費、訴訟費﹚」，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第5款亦有明文約定。末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㈢原告固主張依系爭租約第1條第2項記載：「出租面積：權狀計約30.17坪」，且被告招租廣告亦為相同表述，然系爭房屋面積實際上僅有15.89坪，因認被告顯有未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云云。惟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民法第423條所稱「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係以當事人於訂立租賃契約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為其認定之標準(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22號判決參照)。經查，證人即原告公司員工王俊淵到庭具結證述略以：「（問：你於112年3月10日，是否受公司指派前去查看屋況？）答：是。」、「（問：你和原告負責人夫婦於3月10日是否到本件店面由你手持雷射測距儀測量並且拍照錄影？）答：我當日有拿測距儀測量店面寬度，及測量牆面是否放得下辦公桌椅，也有拍照錄影，當時就是我、原告負責人夫婦在場，當時房東有1位在，另外有房仲曾品瑄在場。」、「（問：當時去看店面時，是否還看到隔壁店面在營業？）答：有。」、「（問：當時隔壁店面是否有張貼搬遷、停業或類似的公告？或有要搬走的跡象？）答：沒有。」、「（問：當時你們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有包含隔壁店面？證人王俊淵答）答：我們認為沒有。」、「（問：當時你們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就只有房東、房仲所帶看的該搬空的店面部分？）答：是。」、「（問：既然如此，你們當時認為所承租的範圍是否足夠供你們營業？）答：勉強夠用。」、「（問：你們公司之前承租過幾次辦公室及店面？）答：辦公室2次，但沒有承租過店面。」、「（問：我【按即被告】於3月13日與原告簽約前，是否有先告知水電分表的度數給原告？）答：當天房東有告知要跟隔壁店面分水電費，並有告知要我們跟隔壁店面去確認要如何分攤水電費。」等語（見本院卷第256-263頁），證人即仲介系爭房屋之家合公司人員曾品瑄亦到庭具結證述略以：「（問：原告現場查看屋況，你是否陪同？...）答：有陪同...」、「（問：簽約前，是有名叫威廉者持雷射測距儀，測量房屋坪數尺吋？測量後，他有無向原告報告，原告有無意見？系爭租約是測量後才簽的？）答：有。該叫威廉之人就是剛才在庭的證人王俊淵，證人王俊淵有在場測量，原告的負責人有問證人王俊淵是否ＯＫ，證人王俊淵說ＯＫ，原告的負責人當時沒有說什麼。系爭租約是在測量之後才簽約的。」、「（問：原告負責人於3月10日於證人王俊淵測量後有無告訴證人王俊淵房子租屋這件事情全權交給證人王俊淵處理？）答：有。我在現場有聽到。」等語（見本院卷第264-268頁），依上開證人證言可知，原告負責人夫婦於承租前有帶同員工王俊淵到場實地查看欲承租之系爭房屋，且由證人王俊淵拿測距儀進行測量，且所看之承租範圍就是系爭房屋，範圍亦足供原告營業等情均足是認，堪認兩造就所認知之承租範圍、實際使用面積之意思表示均屬合致，被告並無未依約交付約定面積之房屋情形，因此原告此部分主張，洵非可採。至原告所稱依系爭租約記載：「出租面積：權狀計約30.17坪」，故被告所交付房屋面積不足云云。然查，權狀登記面積與實際使用面積本來就不相同，此為具一般正常知識經驗之人均知之理，且原告公司並非第1次承租房屋，甚且有實際到場實地查看欲承租之系爭房屋，並由員工現地拿測距儀進行測量，是原告此部分所辯顯非可採，至系爭租約文字記載縱非明確，亦無非記載有無疏誤，並不影響當事人於訂立系爭租約時所預設之共同主觀之認知，均併予敘明。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顯有未依約處理漏水問題之違約情事云云。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423條及第430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租賃物須修繕時，依民法第430條之規定，租賃關係並不當然消滅，必承租人定相當期限催告負擔修繕義務之出租人修繕，而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始得終止契約。次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催告他方履行給付義務，應定相當期限，如揆諸實際，勢所難能，則其所定履行之期限，顯不相當，自不能藉此而謂契約業已合法終止。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亦約定：「任一方如違反或不履行本契約各項約定時，經他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他方得終止本契約。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違約方應向他方支付相當於押租保證金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不得異議」，有系爭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頁），是依前揭規定及系爭租約約定，原告如以系爭房屋存有漏水，應由被告負責修繕為由，終止系爭租約時，仍應定相當之期限催告，且期限是否相當，仍應衡酌系爭房屋現況及修繕之難易等情定之。惟查，依原告所發之律師函係記載：「委託人公司依據租賃契約第6條，嚴正催告台端應於文到後7日內就違建無法裝修與出租坪數不足等事項改正，逾期未獲台端善意回應，則依法終止上開租賃契約，...」，此有112年4月10日112年中理字第04001號函可按（見本院卷第49頁），顯然並無定相當之期限催告漏水修繕之記載；且縱認有催告之意思，就漏水修繕而言，此等短暫期間是否足認屬相當之期限，亦有疑義；況被告亦表明系爭房屋彼時已完成修繕，並提出修繕後照片供參（見本院卷第283-289頁），核與證人曾品瑄具結證述：「被告這邊有積極要去做修繕，後來被告說他們已經有修繕處理完成，但原告認為是沒有處理完成，所以當時我有建議說是否要找第三方來做鑑定，結果原告說不要，所以就變成目前的狀況。」、「被告有傳他說修繕後的照片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265-266、268頁）相符，且證人王俊淵亦稱：「（問：我【按即被告】記得你跟我說漏水後，我2日後就修復？）答：我跟你說了好幾次，應該有3次，每次房東都說修復，但我去看了都沒有修復，另稱好像有傳一些影像，但去看了都沒有修復。」等語（見本院卷第260頁），堪認被告確有進行修繕，則倘原告有繼續承租使用系爭房屋之意願，自可與被告約定時間勘查、確認漏水修繕之成果及現況，並進而達到修繕後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目的，且雙方已然簽約，原告既未定相當期限催告修繕，即透過律師函以其他事由表示將終止之意思，且被告實有進行修繕並非未進行修繕，核原告所為，要與民法430條之規定及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約定不符，應不生催告修繕及合法終止系爭租約之效力。
　㈣承上開㈡及㈢之說明，原告主張依據民法第227條、第226條規定、系爭租約第6條第1款、第5款等約定，請求被告賠償已付租金57,1288元、懲罰性違約金13萬元、室內設計費用12萬元、律師費13,113元之損害，難謂有據，洵非可採。
　㈤關於押租金部分：
　　按押租金（即履約保證金）之主要目的在於擔保承租人履行租賃債務，故租賃關係消滅後，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其他債務不履行時，其所交付之押租金，發生當然抵充之效力。而於抵充後，猶有餘額，始生返還押租金之問題（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押租金依其性質與內容乃承租人為擔保其尚未發生之租金債務與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債務之目的，將一定數額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依約移轉於出租人，出租人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無不履行其債務、且返還租賃物之停止條件成就時，即負有將押租金全額返還承租人之義務。故於租賃關係終了、承租人已返還租賃物後，出租人即被告即負有返還承租人押租金之義務。次按「若乙方【按即原告】提前終止租約必須至少1個月前以書面、通訊軟體或簡訊告知甲方，並賠償甲方1個月租金同額之懲罰性違約金。若乙方提前告知終止，合約終止日前仍必需支付該月租金（租金以日計算，多退少補）」，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甚明。又依原告前揭律師函尚難認有所載違約事項等合法終止事由，已如前述。惟原告既然已將鑰匙留置在仲介系爭房屋之家合公司處而以客觀上之行為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應認原告已有表示終止系爭租約之意，且原告亦已於112年4月27日取回鑰匙，此有被告簽收鑰匙照片可證（見本院卷第305頁），故堪認原告上開將鑰匙留置在仲介公司之行為，係屬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之終止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惟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原告自仍需負上開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之違約責任。又被告已自陳：原告理應給付第1個月的租金及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1個月租金），故押租金13萬元要扣除相當於1個月租金65,000元（按即違約金之意），所以我們只需退還押租金65,000元等語甚明，參諸系爭租約第6條第2項約定，堪認被告所為答辯，核屬有據，故應認原告依系爭租約僅得請求被告應返還押租金65,000元，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㈥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6月6日（即首次調解翌日，見本院卷第7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併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5,000元，及自112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仁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 段000 巷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進傑




